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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1）第 395-5 号 

致：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协议》，本所担任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事

宜的专项中国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公司本次发行出具了京天股字（2021）第 395-1 号《关于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京天股字（2021）第 395-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华伍

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

作报告》）等法律文件，前述《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以下合称原律师文

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至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鉴于深交所出具了《关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1〕020162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

所律师现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补充法

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原律师文件的补充，并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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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原律师文件中有关用语释

义的含义相同；原律师文件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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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关于《审核问询函》问题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 

一、 关于《审核问询函》问题 1.（3）的回复 

1.公司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 36,100 万元，用于“航空装备和航空零部件研发

制造基地项目”，该项目与前募“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小批量生产项目”、“航空飞

机零部件批量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相同，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尚未取得。前募项目均未建设完成，亦未实现效益，经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日期分别为 2022 年 3 月 20 日、2022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 2020 年年报

显示，军用航空零部件毛利率为 43.08%，较去年同期下降 20.68 个百分点。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3）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履行有权机关审批程序（如

国防科工局等），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保密规定；…… 

请发行人律师对（3）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发行是否需要履行有权机关审批程序（如国防科工局等） 

《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

行办法》第 6 条规定：“涉军企事业单位实施以下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行为，

须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二）涉军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发行优先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一般可转债、分离交易可转债）以及其他证券衍生品；……”。

第 34 条规定：“未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但控股子公司取得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的企事业单位实施本办法规定的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行

为，按照本办法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根据上述规定，鉴于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长沙天映拥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故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需要履行军工

事项审查程序。 

2021 年 1 月 26 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出具科工计[2021]103 号《国防科

工局关于长沙天映航空装备有限公司母公司资本运作涉及军工事项审查的意见》，

原则同意发行人本次资本运作，该意见有效期 2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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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保密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发行人已制定《公司秘密管理规定》，发行人子公司长

沙天映已制定《保密管理制度》，发行人子公司安德科技已制定《保密管理制度》。 

依据发行人及子公司长沙天映、安德科技保密办公室、保密工作领导小组出

具的说明及确认，发行人及相关子公司已按照《保密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的要

求，对其向中介机构提供的涉密资料进行了脱密处理，并对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

披露的公司科研、生产、财务等情况进行了保密审查，确认本次发行信息披露符

合国家保密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等保密规定。 

（三）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核查过程： 

就上述问题，本所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

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2）

查阅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军工事项审查意见；（3）查阅了发行人及子公司长

沙天映、安德科技的保密管理制度；（4）取得了发行人及子公司长沙天映、安德

科技保密办公室、保密工作领导小组的说明及确认。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需要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发行人已取得国家

国防科技工业局同意本次资本运作的意见。 

（2）本次发行相关信息披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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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等保密规定。 

二、 关于《审核问询函》问题 6 的回复 

6.截至 2020 年 4 月 6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聂璐璐、

江西华伍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 31.70%股份，累计质押比例为

69.89%。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质押的原因及必要性，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

和预计还款资金来源；（2）结合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股价变动情况等，披露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以及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

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控制权稳定性等方面的影响。 

请保荐人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质押的原因及必要性，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和预计还款资金来

源 

1. 发行人控股股东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聂璐璐、华伍科技持有发行人的

股份质押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发行人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份质押相关的公告文件，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控股股东聂景华及其一

致行动人聂璐璐存在质押部分发行人股份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质押股

东 
质权人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押到期日 

占其持有发行人股

份 

的比例（%） 

1 聂景华 
新余钜渝投资 

有限公司 
762.17 

办理解除质

押 

登记手续之

日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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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质押股

东 
质权人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押到期日 

占其持有发行人股

份 

的比例（%） 

2 
南昌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2,202.20 

办理解除质

押 

登记手续之

日 

3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 

公司南昌分行 

450.00 

办理解除质

押 

登记手续之

日 

4 聂璐璐 

九江银行股份有

限 

公司丰城支行 

4,976.00 

办理解除质

押 

登记手续之

日 

99.56 

合计 8,390.37 - 69.89 

2. 质押的原因及必要性，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 

依据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质押协议、主债权协议及出具的说明，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发行人股份的原因、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序

号 
质押股东 质权人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押原因及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 

1 聂景华 
新余钜渝投

资有限公司 
762.17 

2020 年 9 月，聂璐璐控制的江西景泰钽业有

限公司实施增资扩股并引进投资人新余钜渝

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款 5,000 万元。根据协议

约定，聂景华须为上述股权投资款的回购、

收益补偿款等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2 聂景华 
南昌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2,202.20 

2021 年 1 月，南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7,700 万元，拟认购华伍科技新增注册资本。

根据协议约定，控股股东聂景华须为上述股

权认购预付款的归还、资金占用款等义务提

供质押担保。 

3 聂景华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南昌分行 

450.00 

2021 年 1 月，江西华伍电力有限公司向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贷款 2,000 万元，

贷款用途为正常经营的业务需要。根据协议

约定，控股股东聂景华须为上述银行贷款提

供质押担保。 

4 聂璐璐 

九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丰城支行 

4,976.00 

因聂璐璐女士与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国盛资管-金狮 767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国盛资管）的融资期限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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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质押股东 质权人 

质押数量 

（万股） 
质押原因及质押融资资金具体用途 

与国盛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解除质押后质

押给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继续融

资，融资款用于偿还对国盛资管的个人债务。 

合计 - 8,390.37 - 

综上所述，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发行人股份的

主要原因系为其控股的其他企业进行融资或偿还个人债务，具有必要性。 

3. 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依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聂璐璐出具的说明，预计还款资

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1）个人薪酬；（2）发行人股票分红；（3）在符合相关规

定及不影响控制权的前提下减持股票；（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分红、资产处置变现、银行贷款等。 

（二）结合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股价变动情况等，

披露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 

1.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 

依据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截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控股股东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 12,004.53 万股，其

中已质押股份 8,390.37 万股，占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89%；尚未

质押股份 3,614.16 万股，占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11%。按照发行

人 2021 年 7 月 14 日收盘价 11.48 元/股计算，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市值 137,812.00 万元，覆盖借款及回购资金比率较高。 

依据发行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除持有发行人股份

外，控股股东聂景华目前持有江西华伍电力有限公司 94%股权，该公司主营业务

为水力发电，截至 2020 年末总资产 22,622.19 万元、净资产 12,319.54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595.22 万元，资产规模较大，营业收入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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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聂璐璐提供的个人信用报

告、出具的说明并经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等网

站（检索日期：2021 年 7 月 7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聂景华及其一

致行动人聂璐璐不存在个人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偿还的情形，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及其他纠纷，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2. 发行人股价变动情况 

经登录巨潮资讯网数据中心查询，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

（以下简称最近一年），发行人股票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巨潮资讯网 

如上图所示，发行人最近一年特别是最近半年的股价变动较为平稳，最近

一年的股票价格收盘价均价为：10.98 元/股。 

3. 股份质押不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 

首先，依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质押协议、主债权协议及出具的

说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设置平仓线的质押股票合计 2,964.37 万股，占

总质押股票数量的 35.33%，其中最高平仓线为 9.18 元的质押股票合计 762.17

万元，占实际控制人控制股票的 6.35%，占比较小。且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目前持有的未质押股票 3,614.16 万股可作为补仓资产。 

其次，依据审计报告及定期报告，2020 年及 2021 年 1-3 月，发行人主营业

收入分别为 129,074.66 万元、33,406.34 万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 14,9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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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4,995.59 万元，经营情况稳定，公司最近一年股价平稳，预计股价大幅

下跌风险较小。 

第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聂璐璐已出具

《关于股份质押及维持控制权稳定相关措施的说明》，说明：“本人将严格按照

股份质押相关协议的约定，以本人合法自有、自筹资金按期足额清偿，保证不

会因违约事项导致质押股份被质权人行使质权。如因股价波动导致本人提供质

押的股票触及平仓线的，本人将积极与质押权人/债权人协商，本人有能力通过

追加质押股票、提前清偿、追加其他担保物等方式避免导致质押股份被质权人

行使质权，避免影响本人对发行人的控制权。” 

综上所述，结合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清偿能力、股价变动

情况，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不

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 

（三）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控制权稳定性等方

面的影响 

1. 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依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会议文件、关联交易公告文件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质押协议、主债权协议、出具的说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质押股票并非为发行人的融资提供担保，发行人经营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亦不依赖于控股股东个人对公司的财务资助。 

依据《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

稿）》及发行人的确认，本次发行的目的为围绕传统主业、拓展高端制造业务、

打造公司发展第二业务引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募集资金

的使用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者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因此，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不存在重大不利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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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控制权稳定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如前文所述，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不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

故不会对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聂璐璐亦作出说明，其有能力通过追加质押股票、提前清

偿、追加其他担保物等方式避免导致质押股份被质权人行使质权。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为 113,613,256 股（含本数），若本次发行按发行数

量的上限实施，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发行前的 37,871.09 万股增加到

49,232.41 万股。聂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下降为 24.38%，但鉴于发

行人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聂景华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同时，依据《江西华

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为确保公司

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发行过程中，公司将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股权结构，对本

次发行的认购者作出认购上限限制。 

因此，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控制权稳定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控制权稳定性

等方面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四）核查过程及核查意见 

核查过程： 

就上述问题，本所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权益登记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

结明细表》；（2）查阅发行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相

关的公告文件；（3）查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相关的

质押合同、主债权合同/投资协议；（4）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部分其他企业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5）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聂景华、聂璐璐的个人信用报告以及关于股份质押及维持控制权稳定

相关措施的说明文件；（6）登录巨潮资讯网数据中心查询发行人 2020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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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21 年 7 月 14 日的股票价格；（7）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信用中国等网站进行网络检索；（8）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会

议文件、关联交易公告文件；（9）查阅《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申报稿）》。 

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具有必要性；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股份质押不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 

（3）股份质押事项、本次发行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控制权稳定性等方

面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接本补充法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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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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